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意见

威政办发〔2018〕24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加强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根

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金融办、山东银监局《关于做好山东

省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鲁财农〔2018〕6 号）和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补助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鲁财农〔2018〕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

际，经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创

建政银担合作机制为依托，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撬动更多金

融资本投向农业农村，切实放大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效应，打破制

约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政策扶持、宣传引

导的作用，政银担协同发力，推动更多金融资本投入农业农村。



——专注农业。坚持为农、惠农、富农、不离农，专注于支

持粮食生产经营和现代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市场运作。按照市场化、专业化原则开展业务，建立健

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合作共赢。通过政银担合作，形成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农

业农村发展格局，实现经营主体、合作金融机构、担保公司与政

府的多方共赢。

（三）总体目标。2018 年底前，以建立健全县级政策性农

业信贷担保分支机构为重点，推动形成覆盖全市的政策性农业信

贷担保体系，为农业尤其是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信

贷担保服务，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

展。

二、明确服务对象和政策内容

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农担

公司）是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政策性农业担保公司。“鲁担惠农贷”

是山东农担公司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政策要求，结合山东实际，按

照“专注农业、信用第一、让利于农、便利高效”的原则，会同

有关金融机构联合创建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品牌。

（一）服务对象和范围。

1.服务对象。聚焦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以及

国有农场中符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同时，择优支持

辐射面广、带动力强、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服务范围。限定为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菜果茶等农

林优势特色产业，农资、农机、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农田基

础设施，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家庭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农村新业态。

（二）额度、期限和费（利）率。

1.担保额度。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以及国有农场中符合条

件的经营主体，单户在保余额控制在 10 万元至 200 万元之间，

采用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的经营主体可适当放宽限额，但最高

不超过 300 万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实施农田基础设施

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项目，在保余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2.期限。根据贷款申请人生产周期和现金流情况确定，贷款

担保期限一般为 1 至 3 年。对于回收期较长的种植、养殖业，以

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或大型农业机具购置项目，可适当延长贷款

和担保期限。

3.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执行优惠利率，

经营主体实际承担的利率一般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30%。担保费

率实行差异化确定，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担保费率不超过

1%，对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不超过 1.5%（符合条件的扶贫

项目不超过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超过 2%。引进信用保

证保险机制，用足用好财政保险政策。除贷款利息、担保费（或

保证保险费）外，不再向借款人收取保证金和其他费用。



三、明确工作重点

（一）推动县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建设。农业信贷担保业务

受理主体在县级。各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下同）

要积极与山东农担公司对接，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等方式，支

持山东农担公司在辖区建设分支机构，共同推动农业信贷担保体

系建设和政策性担保业务开展，2018 年 10 月底前要实现担保业

务落地。

（二）建立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各区市根据财力情

况，建立适当规模的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偿金，纳入同级财政预

算，可结转使用。当农业担保贷款发生代偿时，由山东农担公司、

区市财政、参与的合作银行按照 60%、20%、20%的比例分担。

（三）建立乡镇农业信贷担保服务网络。各镇政府（街道办）

要明确协助推动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机构，在调查摸底、建档立

卡、项目推荐、保后管理、追偿等基础工作方面给予支持，共同

推动相关工作开展。

四、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统筹协调指导全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对涉及农业信贷

担保的重大事项、重要政策进行决策。各区市要建立相应工作机

制，负责牵头抓总，统筹协调，推动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把推进

农业信贷担保工作作为引导推动金融资本投入农业，解决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难问题的重要手段，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保

障现代农业更好发展。



（二）加强监督考核。山东农担公司在各区市设立的分支机

构要定期向区市财政、农业、金融办等部门报送经营报告、代偿

风险统计报告等文件和资料。市财政局要会同市农业局、金融办、

银监分局等部门从机构建设、业务规模、风险控制等方面，每年

对各区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市财政对

下支农转移支付挂钩。

（三）加强政策宣传。各级各部门要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宣

传活动，做好“鲁担惠农贷”的宣传工作，加强政策解读，让广

大经营主体熟悉业务流程，用足用好农业信贷担保政策。要积极

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失信寸步难行”的理念，共同维护良好的信

用环境，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附件：威海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威海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高书良 副市长

副组长：苑 顺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 峰 市财政局局长、国资委主任

周 华 市农业局局长

张 刚 市金融办主任

侯庆华 威海银监分局局长

成 员：王树远 市法院副院长

连伟亮 市重点项目办副主任

姜泽健 市公安局正县级侦察员

高振平 市司法局副局长

邓炳奎 市财政局调研员

徐发荣 市农业局副局长

刘衍壮 市林业局副局长

梁延松 市海洋与渔业局副调研员

孙宝刚 威海银监分局副局长

朱际民 市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

郑 斌 市金融办副调研员

刘永建 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周华兼任办公室主任。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全面推进农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意见
	威政办发〔2018〕24号
	一、总体要求
	二、明确服务对象和政策内容
	三、明确工作重点
	四、强化保障措施

	威海市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